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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九政务字〔2019〕81 号

市

日

九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局

关于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信用承诺制度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、政务服务管理局、行政服务中心

管委会，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各有关窗口：

建立信用承诺制度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流通治理新秩序

的重要内容，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，是推动各类市

场主体自我约束、诚信经营的重要手段。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九江市诚实信用检测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建立健全信

用承诺制度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面建立信用承诺制度，进一步简化市场主体在市场准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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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手续，强化市场主体的责任意识，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

经营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；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，依托

信息公示，提升市场准入的风险防控能力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

推动形成市场主体自治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政府监管的社

会共治格局。

二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信用承诺的适用对象：信用承诺适用于办理涉及商

事领域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的各类市场主体。

（二）承诺的主要内容：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严格遵守国

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；承诺提供

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

责；承诺严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主动接受行业监管，自

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；违法失信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

戒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；承诺自觉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、

新闻舆论的监督检查；承诺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等内容。

（三）工作程序

1. 从 2019年 11月 25日起，各窗口全面实行向申请人告知

制度。在受理商事领域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时，应告知并指

导行政相对人或服务对象在办理业务时按照《信用承诺书》（参

考文本详见附件）进行承诺。

2. 《信用承诺书》由信用承诺对象填写，一式两份，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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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信用承诺对象留存、一份交各窗口保存。

3. 各窗口应在“信用九江”网站上统一公示公开行政相对人

信用承诺书。信用承诺书的上传请各窗口与各自单位的“信用

九江”后台管理员联系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驻中心各窗口要高度重视，明确责任，落实专人，

确保信用承诺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驻中心各窗口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进行宣传，引

导企业主体了解信用承诺的内容和要求，引导作出信用承诺，

增强诚信守法经营意识和自觉性。

（三）驻中心各窗口行政审批人员、前台受理人员要熟知

规则、熟知流程、服务周到，全面提升信用承诺效能。

附件：1.《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》

2.《容缺受理型信用承诺书》

2019年 11月 22日

抄 送：市“五型”办、市发改委，市信息办。

九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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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

为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，本单位就

项目事项作出如下信用承诺:

(一)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从事

生产经营活动，重信守诺，并主动接受监督检查，积极履行社

会责任。

（二）本单位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有

效，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，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（三）本单位保证按照项目建设相关规定推进项目建设，

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建设项目监督检查、竣工验收等工作。

（四）自觉约束本单位法人代表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等，

积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维护良好的个人信用记录。

（五）本《信用承诺书》同意向社会公开。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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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容缺受理型信用承诺书

本人(单位) ，身份

证号码 ；法定代表人 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（或组织机构代码） ，受托

人 ,身份证号码 ，申请办理

政务服务事项，

因 ，申请容缺受理。

现就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，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：

一、所作承诺是真实意思表示；

二、已经知晓政务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三、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；

四、在容缺补正时限 年 月 日前提交需要补正

的全部材料；

五、若事项涉及生产建设,在未能取得正式批准文件之前,

承诺不开展相关生产建设活动；

六、本人（单位）愿意承担失信产生的后果。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

